附件1
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梁河县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20﹞6号）文件精神，九保阿昌族乡为进一步巩固全乡未脱贫户、脱贫监测户、2019年补录2018年识别未享受产业扶持项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产业扶持力度，按照“因户施策”“精准帮扶”的原则，紧紧围绕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按时按质完成脱贫攻坚年度任务，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资源概况
九保阿昌族乡地处梁河县中部和西部，全乡被遮岛镇分为东、西两部分辖区。辖区东西最大距离18.9公里，南北最大距离26.25公里，总面积146平方公里。全乡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为二台坡地和坝子，森林覆盖率64%，境内最高点运河山，海拔2305米，最低点小木瓜寨，海拔1060米，平均海拔1637米。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温度18.4℃，无霜期329天，年平均降雨量1390毫米。经济来源主要以茶叶、畜牧、烤烟、甘蔗、林业和劳务输出等为主。
（二）社会经济概况
九保阿昌族乡辖1个农村社区，5个村民委员会，39个自然村，67个村民小组。2019年末，全乡总户数3958户，乡村总人口15711人，其中，农业人口14263人。横路村、丙盖村、勐科村为阿昌族聚居村。全乡实有耕地面积22141亩，其中：水田10391亩，旱地11750亩，人均耕地1.41亩。2019年实现农村经济总收入20604万元，人均口粮456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9621 元。
（三）贫困状况及其“三类对象”贫困户情况
1.贫困状况：九保阿昌族乡现有九保村、丙盖村、横路村、勐科村四个贫困村，安乐村一个深度贫困村。2019年末，全乡有建档立卡户559户2120人，其中，脱贫户525户2019人，未脱贫34户101人，全乡贫困发生率为0.67%。
2.“三类对象”贫困户情况：通过摸排落实统计，目前全乡有未脱贫户34户101人、脱贫监测户28户103人。
二、指导思想及编制依据
（一）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各级党委政府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指导。2020年实现九保阿昌族乡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出列，巩固脱贫成效，稳定实现全乡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二）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为《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梁河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方案的通知》（梁政发〔2017〕111号）、《中共梁河县委办公室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产业扶贫三年行动计划工作实施方案（2018—2020年）>的通知》（梁办发〔2018〕44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梁河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政策及扶贫专项资金补助标准的通知》（梁政办发〔2019〕23号）、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扶持到户巩固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梁政办发〔2020〕6号）文。
三、总体目标、实施内容及规模
（一）总体目标
项目实施对象为我乡2020年未脱贫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产业扶持项目顺利实施，使我乡2020年未脱贫户下步脱贫出列有产业支撑。从而进一步带动项目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全乡贫困户收入来源渠道进一步拓宽，收入显著增加，确保我乡与全国一道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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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及规模如下：
1.生猪养殖。扶持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1户生猪养殖6头，受益贫困户1户6人，投入资金0.3万元。
2.宿根甘蔗提质增效。扶持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1户宿根甘蔗提质增效7.6亩，受益贫困户1户6人，投入项目资金0.152万元。
四、实施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一）项目实施年限
2020年2月—2020年11月
（二）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10个月，即2020年2月—2020年11月，具体建设计划为：
第一阶段：2020年2月，建立健全项目组织机构，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做好项目建设宣传及组织发动工作，编制项目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2020年3月—2020年10月为项目实施、验收、资金兑付阶段。
第三阶段：2020年11月，收集整理项目资料，组织做好项目总结。
五、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来源及支持环节
（一）项目资金来源及金额
该项目属于九保阿昌族乡2020年县级涉农整合资金项目，项目扶持资金来源为2020年县级涉农整合资金，本项目投入资金0.452万元, 全部为2020年县级涉农整合资金。
（二）项目资金支持环节
1.扶持方式
所有项目采取先实施后补助方式，由农户自行完成种植项目，自购养殖项目。经乡人民政府验收合格后按方案兑付补助资金，超出补助部分由农户自行承担。
2.资金投入及补助标准
九保阿昌族乡2020年县级涉农整合资金补助资金总投入0.452万元，涉及项目实施内容补助标准如下：
（1）生猪养殖。扶持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1户生猪养殖6头，补助标准0.05万元/头，总投入县涉农整合资金0.3万元。
（2）宿根甘蔗提质增效。扶持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1户宿根甘蔗提质增效7.6亩，补助标准0.02万元/亩，投入县涉农整合资金0.152万元。
六、组织管理
（一）管理及职责
1.管理
（1）项目主管单位：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梁河县扶贫办、县林业和草原局
（2）资金管理单位：梁河县财政局
[bookmark: OLE_LINK1]（3）项目技术依托单位：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4）项目实施单位：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2.职责
项目采取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制。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组织与领导，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落实责任制，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人民政府：①负责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项目初验及验收所需的相关资料收集；②负责做好项目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发动，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乡、村干部技术人员做好到户的落实及相关表册的填报、统计，确保项目按期、按质、按量完成；④督促农户自行做好养殖免疫工作；⑤督促养殖户进行出栏补栏循环养殖。
县农业农村局、县扶贫办、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2020年各乡镇产业到户项目方案的审核评审工作，项目实施的技术指导、监督、检查及县级验收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做好项目资金的拨付及资金安全使用监管工作。
县审计局：负责做好项目资金的审计工作。
县纪委监委、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负责产业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强化对产业扶贫工作的跟踪问效和扶贫领域的监督执纪，持续开展监督检查，确保目标不偏、力度不减，防止各单位的不作为，严防建档立卡户套取产业扶贫资金行为发生。
（二）组织管理
成立由相关领导参与的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及管理；由相关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服务小组，具体负责技术指导工作。各种植、养殖户自行负责好养殖类的生产经营管理。
1.项目领导小组及成员名单
组  长：孙家本
副组长：赵兴卯、梁昌才
成  员：赵仁宝、邵维虎、李加文、杨文杰、段必凯、郭有宽、李自海、陈明、刀保华、张自立、陈敏、杨世统
2.技术服务小组及成员名单
县技术顾问组：罗安荣（高级农艺师）、张继生（高级农艺师）、陈作书（高级农艺师）、段曰亮（高级农艺师）、刘国斌（高级畜牧师）、孙玉庭（县扶贫办副主任）。
乡技术服务组：陈明、杨明增、刘贵春、闫牙多、郭有宽、李自海。
（三）补助资金兑现及相关要求
1.补助发放要求
（1）宿根甘蔗提质增效补助面积以中粮梁河糖业有限公司核实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前宿根甘蔗种植面积为补助依据
（2）农户自己购买生猪，体重在25kg以上，买卖双方需签订购销合同。
（3）农户与乡人民政府需签订持续养殖协议。
（4）农户购买生猪数量不足的，必须补齐项目数量才能享受，否则验收不给予通过。
2.采购的具体要求
农户自行采购本地生猪良种。并做好生猪耳标、防疫。
3.其他相关要求
（1）兑现补助的数据以乡级初验为准，兑现补助的花名册与乡级初验的花名册为准，要求项目到户花名册与补助兑现花名册要一致。
（2）补助资金兑现到户时，农户需提交身份证、信用社银行卡复印件，要求到户姓名与身份证、信用社银行账户姓名要一致。
（四）资金管理
项目实行乡级报账制，严格按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执行，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分工，指定专人管理，对项目建设和资金运行要全程跟踪监测，并按照项目进程公开、公示资金使用情况，接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
（五）档案管理
项目建设档案由项目实施单位负责收集，在县农业农村局、县扶贫办的指导下，进行全程收集归档，项目建设完成后归档管理并移交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七、技术措施
（一）养殖业类项目技术措施
1.生猪养殖的相关要求
（1）要有购买协议或其他证明材料；
（2）要及时注射疫苗，佩戴耳标耳识，并建立防疫档案；
（3）要签订持续养殖协议，每一批出售后必须及时补栏，持续饲养时间要求不低于2年；不允许代养、寄养。
（4）必须具备相应的饲养条件。
（5）必须是新增养殖，不得用老养殖数代替。
（6）其他要求：一是养殖的品种，由农户根据当地实际，结合自身发展条件，自行选择适宜当地发展的优良品种。二是基础体重和年龄要求：生猪养殖仔猪要求在25kg以上。
2.相关饲养管理技术要点
生猪养殖：一般采用“直线育肥”的饲养方式，自由采食，饲料配比要科学，一是购买全价配合饲料饲喂，二是购买浓缩料（预混料）与自有的饲料配比饲喂。在饲养过程中除高淀粉类饲料要熟化外，其他一律采用生喂，同时要适时出栏。
3.疫病防控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
①定期驱虫和消毒：买卖生猪前后要将圈舍清扫干净，并进行全面消毒，可采用2%烧碱或10%石灰乳喷洒消毒，圈舍要保持干燥、通风、透气；对新购买的生猪要进行一次驱虫，包括体内外寄生虫，在饲养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驱虫。
②做好免疫工作：生猪要做好猪瘟、猪蓝耳病、猪口蹄疫的免疫工作，同时要积极配合做好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工作。
③养殖废弃物处理：一是做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一般采取挖坑深埋或锅炉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二是收集处理好猪粪污，可采用堆肥、肥水等方式还田利用。
（二）种植业类项目技术措施
宿根甘蔗提质增效：
1.铲蔸：蔗园清理结束后及时进行铲蔸（机械铲蔸），方法与大田生产宿根铲蔸方法相同。
2.施足肥料及农药，肥料、农药的用量和方法与新植蔗相同。
3.盖膜，宿根盖膜与新植植相同。
4.甘蔗生产中使用的农药、肥料、地膜，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农药、肥料、地膜包装及废弃物按要求集中处理。
八、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项目建成后年出栏肥猪约6头，每头肥猪按现行价0.168元计算，合计增加收入约1.008万元，按照0.135万元/头标准扣除综合成本约0.81万余元，未脱贫建档立卡户新增纯收入约0.198万元；宿根甘蔗提质增效7.6亩，毛收入约0.172万元/亩，合计增加收入约1.3072万元，按照0.06795万元/亩标准扣除综合成本约0.51642万余元，未脱贫建档立卡户新增纯收入约0.79078万元。
（二）社会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带动项目区经济产业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巩固甘蔗、猪、等主导产业，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未脱贫户脱贫致富步伐的目的。
（三）生态效益
养殖业的发展可提供大量的有机肥料，能够改善土壤，提高农作物产量。可进一步利用有机肥料建设沼气池，进而减少木柴的砍伐，减少木柴燃烧对空气的污染，对贯彻绿色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保护环境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扶贫效益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使2020年未脱贫建档立卡户受益1户6人，为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 ，实现脱贫攻坚贫困户、贫困村年度脱贫出列计划，促进全乡经济进一步增长，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了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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